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113學年度第 2學期期末各社團資料繳交公告 
114.5.28課外活動指導組公告 

  各位社長、系（專班）會長好，謝謝大家這學期辛苦的付出，提醒各現任社長(系/專班會

長)開始準備及幫忙繳交以下資料： 

一、 應繳資料一覽： 

1. 社團活動成果統計表：社團應繳交、系學會不必繳交 

(1) 攸關社團老師指導費核發，請社長務必依限繳交(系學會指導老師是系主任，採無給

職。另依照學校規定，開學第一周、期中考周、期末考周，都不予核發指導費，每週

上限為 4小時，校內老師兼任者則為 2小時) 。 

(2) 依照社團活動紀錄簿內容，繕打成果統計表(內容須經社長、指導老師確認及簽名)。 

2. 社團活動紀錄簿：社團應繳交、系學會不必繳交 

請至課外組拿取。 

3. 社團指導教師意見及資料調查表(含指導老師帳戶影本) 社團應繳交、系學會不必繳交 

[本年度格式有所調整，請務必使用新版表格]請由社團指導教師逐項填寫並親自簽名確認，

金融帳號資料為本校核發指導教師指導費之依據，務必由指導教師本人確認無誤，另請一

併附上存簿封面影本供核對。 

另社團指導教師聘期為「一學年」，請各社團務必注意一次聘任就是一學年！ 

4. 社團經費收支結算表 社團應繳交、系學會應繳交 

[本年度格式有所調整，請務必使用新版表格]本項係依 113 學年度第 4 次行政會議修正

通過之「本校學生社團活動輔導辦法」規定，請各社團每年提供收支結算表至課外組備查。 

5. 服務學習成果統計表、社團財務移交清冊、社團移交報告表 社團得繳交、系學會得繳交 

二、 繳交期限：114年 6月 13日(星期五)前 

三、 繳交方式： 

1. 社長/系會長為燕巢校區者：紙本資料請送至課外活動指導組佳潓老師，並郵寄所有電子

檔案至 s4152@mail.nknu.edu.tw。 

2. 社長/系會長為和平校區者：紙本資料請送至課外活動指導組陳佑老師，並郵寄所有電子

檔案至 s4740@mail.nknu.edu.tw。 

四、 注意事項： 

1. 如因社團逾期繳交相關資料或資料內容不全而退回修改等因素造成指導費延遲核發，由各

社團自負延遲責任。 

2. 請各社團落實「任期內資料建檔於社團雲端硬碟」(包括章程修改、會議資料、活動資料)，

日後社團評鑑將把雲端硬碟資料列為評鑑項，請預先準備。 

3. 相關表格下載路徑： 



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網頁＞（左側）表單下載＞社團活動（含評鑑）＞（選擇分類）

社團期末繳交表件 

 


